	2013级普及基础游泳课（蛙泳）评分标准

	学期
	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本学期）

	90-100
	25M

	80-89
	15M(男）/10M（女）

	70-79
	借助浮板做行进间蛙泳腿练习10M（女）

	
	借助浮板做行进间蛙泳腿练习15M（男）

	60-69
	女：蹬边漂浮、蛙泳蹬腿8M以上（闭气）

	
	男：蹬边漂浮、蛙泳蹬腿10M以上（闭气）

	注：

（1）老师要根据考试距离和技术评定两方面进行综合打分。并在技评时要充分考虑到学生做动作是否协调，配合连贯性怎样。有没有做出蛙泳腿和划水的效果等因素。（2）游泳教学课堂达标采取小组考核的方法：考核在同一教学单元内进行，由2—3名同一单元任课老师组成一个考核小组，对本小组内任课教师班级中能达标的同学进行考核。只有2名教师的小组加入1名学院值班老师。考核时间统一为最后周，原则上经考核小组测试通过的同学才发予达标合格证，因此本班内25米能达标的学生必须参加考核，特殊情况（如天气原因、女生例假、病假等，请教师们严格要求请假证明）除外。特殊情况由任课老师在备注栏注明能达标的请假学生姓名和请假原因，并签名。 由任课教师严格按达标合格证内容亲笔填写合格证（包括日期、姓名、学号和学院），严禁发空白证让学生自己填。

	


